
广 州 大 学 文 件
广大〔2017〕304 号

广州大学关于印发《广州大学教师本科教学
工作量考核要求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广州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考核要求暂行规定》业经

2017 年第三十八次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广州大学

2017 年 1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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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大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考核要求暂行规定

为客观合理地评价教师履行岗位职责情况，激发广大教师教

书育人、科学研究、创新创业活力，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，按照

《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教

师〔2016〕7 号）和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粤人社发〔2011〕125 号）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
第一条 教师本科教学工作量考核要求制定主要遵循以下

原则：

（一）尊重规律，是指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结合学校师生数

量，遵循教学规律要求，按不同学科的课程要求合理安排教学班

人数，确保教学效果好，教学质量高。

（二）保障教学，是指教师的本科教学工作量要求要突出考

核教育教学业绩，明确所有教师有责任和义务承担本科教育教学

工作，保障学校本科教学任务顺利完成；

（三）分类管理，是指针对不同类型、层次教师，按照哲学

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，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等不

同研究类型，制定科学合理的分类考核要求。

第二条 严格本科教学工作量考核要求。所有教师都必须承

担本科教学工作，且每学年授课不少于 32 课时。教授、副教授

每年应独立承担一门以上（含一门）本科生课程。

第三条 考核对象及分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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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考核对象

受聘于学校教学科研岗位的专任教师。

（二）岗位分类

学校对教学科研岗位实行分类管理，设置教学型、教学科研

型、科研型三类。

第四条 最低本科课堂教学课时的要求。课堂教学课时是指

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计划学时节数（只包含理论课和实验课，不

包含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）。

各类岗位教师每学年的本科课堂教学课时最低要求如下：

教学型教师：320 节（±30%，根据生师比确定）

教学科研型：96 节（±30%，根据生师比确定）

科研型：32 节

第五条 教学工作量的要求。教学工作量是指教师完成的教

学任务，按照学校规定的计算办法核算后的工作量。

（一）具体教学工作量计算按《广州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计

算办法》执行。

（二）各类岗位教师每学年的教学工作量要求如下：

教学型：380 学时（±30%，根据生师比确定）

教学科研型：208 学时（±30%，根据生师比确定）

科研型：72 学时

第六条 教师担任班主任、辅导员，指导学生创新创业、社

会实践、各类竞赛，老中青教师“传帮带”等工作，计入教学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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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。其中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工作量按 10 学时/学期·人计算，

由教务处审核后计入本科教学工作量。

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专任教师，给予一定本科教学工作量减

免：兼任正院级党政领导职务，每学年减免 140 学时本科教学工

作量，减免 32 节本科课堂教学课时；兼任其他副院级党政领导

职务，每学年减免 110 学时本科教学工作量；兼任系级党政领导

职务，每学年减免 50 学时本科教学工作量。

第七条 凡不满足上述第四条和第五条要求的教师，年度考

核结果只能确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次，国家政策规定的照顾

对象（例如休产假、出国访问等）除外。

第八条 各学院在制订本学院教学工作量要求时，必须保证

完成学校下达的教学任务，根据生师比，按不低于学校规定的指

导性要求制定本学院教学工作量要求，并且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九条 教师岗位类别依据《广州大学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和

考核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确定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，由教务处、

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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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州大学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